
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审定公告

[bookmark: _GoBack]经综合审定，同意滦平镇、巴克什营镇、张百湾镇、虎什哈镇、西沟乡、付家店乡镇上报的15户认定为防止返贫监测对象。同时，将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因户施策，精准制定帮扶计划，及时开展帮扶。
	序号
	乡（镇）
	村
	监测对象户主姓名

	1
	西沟满族乡
	三道沟村
	安建国

	2
	西沟满族乡
	清水泉村
	袁凤侠

	3
	虎什哈镇
	桲树下村
	潘建军

	4
	虎什哈镇
	北狮沟村
	缪希起

	5
	巴克什营镇
	山神庙村
	张荣清

	6
	巴克什营镇
	山神庙村
	王树革

	7
	虎什哈镇
	桲树下村
	于长龙

	8
	虎什哈镇
	桲树下村
	郭福

	9
	虎什哈镇
	六道河村
	夏国臣

	10
	虎什哈镇
	六道河村
	缪立军

	11
	张百湾镇
	山前村
	闫绍伶

	12
	张百湾镇
	山前村
	史万财

	13
	付家店满族乡
	代营子村
	夏连中

	14
	付家店满族乡
	代营子村
	代明金

	15
	滦平镇
	西台子村
	曹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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